
“死而复生”的
早产儿之迷
健康时报记者 郝倩玉 实习记者 邱 越

2020年9月4日 星期五 策划编辑 郝倩玉 编 辑 田 茹 美 编 杨妙霞
编辑电话:(010)65363351 E-mail:jksb03@jksb.com.cn

03热点
深度 理性 责任

近日，河南商丘市一位七月早
产儿“死而复生”，患者、医院各
执一词。

早产儿“死而复生”
据孩子父亲许先生此前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去年9月16
日，许先生妻子在商丘市第一人
民医院保胎治疗，许先生称“医
生说小孩保不住，要剖腹产”，但
在离做手术还有近三个小时的时
候，被告知出生即死胎，签署保
证书内容为“死胎自行抱走”。

等到次日凌晨之后，医生告
诉许先生孩子剖出来了，是死
胎。“孩子死亡了我也要带回
家。”随后医生将一个装有婴儿的
系着口的黄色医疗垃圾袋交给许
先生，许先生把妻子安顿好后，
准备将孩子带回去入土为安。

走到医院门口时，许先生突
然感觉袋子动了一下，将手中的
袋子往上一提，听到孩子哭了一
声，“如同小猫叫一般，当时孩子
还是有心跳的。”许先生赶紧往急
救室跑，打开袋子后发现孩子手
脚乱动，浑身发紫。

许先生称，“本来是个早产儿
该第一时间抢救，结果被误判成
死胎，放在塑料袋内连闷带冻两
个多小时，造成脑部缺氧，重度
脑瘫，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

目前医院正在为许先生的孩
子进行积极的救治，而许先生一
家半年来要求医院承担责任至今
无果。医院人员称，“孩子健不健
康不是医院造成的。”家属带走孩
子前已签拒绝抢救同意书，若有
责愿承担。

针对许先生对于在剖腹产之
前被判定胎儿死亡一事，商丘第
一人民医院妇产科负责人称：这
是一个不到27周的小孩，且出现
了宫内感染，这样的胎儿成活率
非常低，剖出来后医生检查发现
当时孩子的心跳非常微弱。

对于医生的回复，许先生认
为，微弱的心跳孩子也是活着的,
并不是医生口中的“死胎”。

据许先生说法，自己在手术
前 3个小时就依据医院要求签署
了“死亡胎儿自行抱走”文件，
也就是说，孩子在未出生时就已
经被宣告死亡了。

与此同时，许先生表示，“放
弃胎儿，拒绝抢救”这几个字并
不是自己签的，而是妻子所签。
医生从未告诉他孩子剖出来是活
的，而是称孩子已死亡。许先生
妻子也表示，医生从未告知过她
生出来的胎儿可能是活的，如果
知道胎儿剖出来是活的，是不会
放弃胎儿的。

双方就医生到底有没有告诉
家属婴儿有存活可能性的问题存
在争执。此后，许先生一家写了
书面申请递交到了当地卫健委，

进行行政调解。医院工作人员对
此表示，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
针对家属提出的在诊疗过程中的
整个异议都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定
部门进行鉴定，有问题的话医院
会全权承担，绝不推卸责任。

许先生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当下，希望对孩子进行鉴定并得
到好的治疗。

当地卫健委及涉事医院回应
9月1日，商丘市卫健委发布

关于网传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7
个月早产儿“死而复生”事件的
情况说明：将组成调查组对相关
事件进行认真调查核实，并依法
依规引导医患双方通过市医疗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通过司
法鉴定等法定途径妥善解决该医
疗纠纷。待有关医疗鉴定报告出
具后，我委还将按照《医疗纠纷
预防和处理条例》有关规定，依
法依规界定并追究责任，绝不姑
息迁就。

据网信商丘消息称，8月 31
日，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布关
于网传许先生对诊疗异议一事的
情况说明。其中提到，许先生的
妻子产妇丁女士，女，31岁，以

“停经6月余，出血5天，阴道排
液 1天余”为主诉，于 2019年 9
月16日13：58分由商丘市第四人
民医院转入我院治疗，入住产科
二病区。鉴于患者病情较重，

2019年9月16日当晚10点，产科
组织科室人员进行疑难危重病历
集中讨论，认为：

一、患者妊娠25周(+5天)就
胎膜早破，保胎希望很小；

二、患者发热，白细胞、中
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均明显升
高，提示存在绒毛膜羊膜炎感
染，如继续妊娠，有出现感染性
休克、败血症、脓毒血症等威胁
孕妇生命情况的可能；

三、外院磁共振 （商丘市第
四人民医院 2019-9-14） 示胎盘
植入不能排除，继续妊娠随时有
大出血、失血性休克、DIC等危
及孕妇生命情况可能。且因胎儿
孕周小、各器官发育均不成熟，
后期可能出现呼吸窘迫综合症、
坏死性小肠炎、高胆红素血症、
颅内出血、死亡等情况，如果存
活，远期可能并发脑瘫、脑神经
发育障碍、智力障碍、视力及听
力发育障碍等严重的神经系统疾
病，严重影响生存质量；

综合以上情况，我院及时将
患者病情及科室讨论意见向患者
及家属充分告知，并建议患者尽
早终止妊娠、行剖宫取胎术。患
者及家属商议后，要求在我院进
行急诊手术终止妊娠且决定放弃
胎儿、不再抢救，并于 2019年 9
月 16日 23时 46分签署了术前的
知情同意书。

2019年 9月 17日凌晨 00:05~

01:00，经手术，孕妇终止妊娠，
引娩一男胎，体重 750g（一斤
半），无自主呼吸，仅有微弱心
跳。值班医生护士根据相关规定
将胎儿交于家属。产妇术后病情
稳定返回病房。1小时后，产妇家
属抱胎儿入我院急诊，要求继续
抢救，我院随即给予收入 NICU
进行抢救治疗。

或因医患沟通不畅导致矛盾
某位不愿具名的产科专家介

绍，在医学上，将妊娠不足28周
（不含28周）分娩称为流产，28~
37周之间分娩称为早产。而对于
妊娠24到28周分娩的情况，如果
胎儿本身没有明显问题是有一定
存活概率的。但根据医院发布的
情况说明，该孕妇孕26周，胎膜
早破，血常规中的白细胞、C反
应蛋白数值和孕妇体温均提示宫
内感染，且未经过促胎肺成熟治
疗，胎儿娩出后存活率极低。

此外，胎儿存在合并感染的
问题，剖宫取胎后肯定需进行抢
救，不仅费用高昂，在抢救过程
中新生儿还可能面临多器官功能
障碍，以及肺部感染，脑膜炎，
败血症等致命性的并发症。另一
方面，该孕妇有胎盘植入，经阴
道分娩风险极大，可能存在产后
出血、子宫切除、感染性休克、
败血症危及孕妇性命！“此时，该
医院选择剖宫取胎术是合理的。”

对比许先生和医院发布的情
况说明可以看出，双方的最大分
歧在于，该孕妇在进行剖宫手术
前胎儿是否已经死亡，以及院方
到底有没有告诉家属婴儿存在存
活可能性。

“目前看来，家属的描述和医
院的情况说明有一些细节对不
上，如医院究竟何时以何种方式
告知产妇及其家属胎儿为死胎，
此外还有许多事实信息并不清
晰，如是何种原因导致孩子脑瘫
目前还不明确，因此此时下结论
还为时尚早，还需等待相关部门权
威的调查结果。”该产科医生说。

前述产科专家表示，在术
前，医院应该就孕妇和胎儿的真
实情况充分与病人及病人家属沟
通，明确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双方达成一致的处置方案。此
外，在新生儿娩出后，当新生儿
存在生命征象时，医院产科与儿
科应与家属再次充分沟通新生儿
的抢救问题，并充分尊重患者家
属的选择。

“虽然本身医院的医疗处理符
合当时紧急处理的流程，但可能
存在医患双方沟通不畅的问题，
最终导致产生了医患矛盾。”

目前，商丘市卫健委已组成
调查组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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